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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

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巴南府办发〔2009〕36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: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巴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

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09年 2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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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
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巴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鼓励和

支持巴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，根

据国家和重庆市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

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”，是指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

小组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文化行

政部门认定的，承担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

目传承保护责任，具有公认的代表性、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。

第三条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应当坚持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履行申报、审核、评审、公示、

审批等程序；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在

区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评审、推荐;申报市级、国

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必须在获得区级、市级

代表性传承人中逐级评选、推荐。

第四条 申请或被推荐为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

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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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掌握并承续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；

（二）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；

（三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，培养后继人才。

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、整理和研究的公职人员不得

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第五条 公民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请

的，应当向所在镇街文化服务中心或所属项目单位，提供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基本情况，包括年龄、性别、民族、文化程度、

职业、工作单位等；

（二）该项目的传承谱系，以及申请人的学习与实践经历；

（三）申请人的技艺特点、成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申请人持有该项目的相关实物、资料的情况；

（五）其他有助于说明申请人代表性的材料。

镇街文化服务中心或所属项目单位可以直接推荐非物质文

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但应征得被推荐人的同意。推荐材料应包

括第五条一至五款全部内容。

第六条 镇街文化服务中心或所属项目单位在接到申报或

推荐材料后，应结合本项目在本地分布情况，提出推荐名单和审

核意见，并经当地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连同原始申报或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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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材料和审核意见，一并报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。

第七条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收

到申报或推荐材料后，结合申请项目在全区的分布情况，进行整

理分类，组织该项目领域的专家组进行初评，由专家组提出初评

意见。

第八条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区级非

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对各专家组

的初评意见进行审核评议，提出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。

第九条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评

审委员会提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

为 10天。

第十条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公示结

果，审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后予以公

布，并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
对区评审委员会提出的市级或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，由

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市非物质文化

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评审、认定。

第十一条 各镇街文化服务中心或所属项目单位应采取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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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、图片、录音、录像等方式，全面记录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

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、技艺和知识

等，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，建立有关档

案。

第十二条 区相关部门和各镇街应对开展传习活动确有困

难的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予以

支持，支持方式主要有：

（一）资助传承人的授徒传艺或教育培训活动；

（二）提供必要的传习活动场所；

（三）资助有关技艺资料的整理、出版；

（四）提供展示、宣传及其他有利于项目传承的帮助。

对无经济收入来源、生活确有困难的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

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每年给予定额生活补助，补助

标准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在区文化遗

产保护专项资金中列支。区相关部门和各镇街应积极创造条件，

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资助，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。

第十三条 区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

承担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根据区非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，提供完整的项目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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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、技术规范、原材料要求、技艺要领等；

（二）制定项目传承计划和具体目标任务，报区非物质文化

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；

（三）采取收徒、办学等方式，开展传承工作，无保留地传

授技艺，培养后继人才；

（四）积极参与展览、演示、研讨、交流等活动；

（五）定期每季度向所在镇街文化服务中心或所属项目单位

报告项目传承情况。

第十四条 各镇街文化服务中心和所属项目单位应拟定计

划，定期组织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培训、

展演、研讨、交流等活动，每年不少于 4次；指导非物质文化遗

产代表性传承人积极做好项目挖掘、传承、品牌打造等工作；鼓

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相互或到外地开展交流；每年 9

月前将本地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情况报送区

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第十五条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

当建立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档

案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定期通过电视、广播、

报刊、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；每年举办 1-2次全区非物质文化遗

产项目展演（或研讨交流）活动；每年对开展工作较好的进行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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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。

第十六条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

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或丧失传承能力的，经镇街文化服务中心或

所属项目单位核实后，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批

准，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，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。

属市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

履行传承义务或丧失传承能力的，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

领导小组上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重新认

定。

第十七条 本《暂行办法》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 2009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09年 2月 20日


